
第 3 章磋商项目技术、服务、商务及其他要求

注：本章中标注“*”的条款为本项目的实质性条款，供应商不满足的，将按照无效响应处理。

3.1、采购项目概况

为加快推进综合窗口改革工作落地见效，缓解综合窗口人员不足，保障综合窗口建设及业务工作有序开展，结合

工作实际，配备综合窗口工作人员 9名，安排在四川省政务服务大厅综合窗口岗位，从事综合窗口业务咨询查询、导办

帮办代办、受理办理、办件录入、结果颁发、物料流转、跟踪督办以及档案归档等工作。（本项目实质性条款：详见“★”）

3.2、服务内容及服务要求

3.2.1 服务内容

采购包 1：

采购包预算金额（元）: 720,000.00

采购包最高限价（元）: 7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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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服务要求

采购包 1：

标的名称：其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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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服务内容：向四川省政府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提供 9

名政务服务大厅综合窗口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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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服务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①负责项目服务人员的招募，及时招募和更替合适项目的服务人员。

②提供本项目服务人员，并负责服务人员的入职、离职手续的办理

等事务性工作。

③负责为所有本项目服务人员办理社保的缴纳和申报，及五险的各

种转移理赔、公积金缴交、提取等工作。

④负责本项目服务人员的薪资卡办理、薪资发放以及五险一金、个

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等。



⑤如本项目人员发生了劳动争议，须出面沟通解决甚至劳动仲裁的

事宜。

2、服务提供方要按照“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招募服

务人员。

3、服务人员岗位设置及要求：

岗位名称 岗位职责 岗位要求 人数

政务服务

大厅综合

窗口工作

人员

1.主动接待办事群众，解

答群众咨询，并开展帮办、

代办服务；

2.为办事群众提供政务服

务事项现场申办指导，协

助办事群众现场填报；

3.为查询办理进度等业务

的办事群众提供查询服

务，协助、指导办事群众

使用自助设备进行自助查

询；

4.负责综合窗口业务的收

件/受理、审核、系统录入、

资料流转、跟踪督办、颁

发办理结果等工作；

5.按要求完成工作资料的

整理、归档工作；

6.负责综合窗口工作设备

的操作、管理和维护及工

作区域的整洁、安全等工

作；；

7.按时、保质保量完成领

导交办的其他事务。

1.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

历。行政管理、法律、

汉语言文学专业，英语

六级（含）以上优先，

年龄原则上在 30 周岁

以下，不得聘用未满 18

周岁的未成年人；

2.具备一定的公文写作

能力，有相关政府工作

经验优先；

3.形象气质佳，普通话

标准，性格开朗，举止

得体大方，为人热情，

有一定的服务礼仪常识

及素养。有政务服务窗

口工作经验优先，年龄

可适当放宽；

4.具有较高职业素养，

服从工作安排，能承担

一定的工作压力；

5.具有较高的政治思想

觉悟、团队意识、服务

意识和较强的责任心；

6.具备较强的组织协调

能力和表达沟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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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得入围：

（1）曾受过各类刑事处罚的；

（2）曾被开除公职的；

（3）有违法、违纪行为正在接受审查的；

（4）尚未解除党纪、政纪处分的；



（5）现役军人，在读学生；

（6）有其它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行为的。

★ 3

商务要求

1、服务期限：合同签定生效之日起计算，服务期限一年。

2、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付款方式 ：具体以合同签定为准。

4、验收标准：按国家有关规定以及采购文件的要求、供应商的响应

文件及承诺与本项目合同约定标准进行验收。

5、服务人员管理要求

5.1 供应商需及时、足额按月支付服务人员的工资等劳动报酬，并

由供应商在薪酬发放时负责对服务人员的社会保险、个人所得税的代扣

代缴，否则采购人有权要求供应商限期改正并有权在服务费或履约保证

金中扣除一定款项作为劳务报酬，必要时无需经供应商同意直接支付给

服务人员；情节严重的，采购人有权提前解除合同。

5.2 服务人员的劳动人事关系归属供应商，供应商应与服务人员签

定劳动合同，建立规范的劳动关系；供应商负责服务人员的入职手续、

人事档案管理、户口接收托管、缴交各种社会保险、协调处理劳资纠纷

和工伤意外处理、人员请休假安排等人事管理工作及其他配套服务等办

理工作；并负责服务人员薪酬发放等方面的管理工作，供应商应严格按

照劳动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保护服务人员的合法权益。

5.3 按照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供应商为服务人员办理社会保险、

公积金手续，缴交社会保险费用、公积金费用，社会保险类别至少包括

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如因供应商的

原因不能按时缴纳造成滞纳金或其他费用的产生，则滞纳金或其他费用

由供应商承担。采购人有权对供应商为服务人员所办理的社会保险、公

积金的缴交情况进行核查。

5.4 供应商协助采购人对服务人员进行法律、法规教育和安全教育，

派遣的服务人员在用工单位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的，由劳务派遣单位牵

头负责，会同有关方面共同处理善后事宜。如果因派遣人员违章、违法

行为造成伤亡事故，应由本人负责。

5.5 供应商不得在采购人场所从事与双方合作无关的其他事务，不

得利用采购人的名义为供应商进行广告宣传。未经采购人书面同意，不

得以任何方式发布与采购人有关的供应商的宣传广告资料。

6、其它要求：所有报价均用人民币表示，服务人员服装费、福利、

人员工资（含绩效、奖金等）、社保、公积金、商业保险、人员管理费、

税金、培训费等与项目实施相关的费用均应包含在报价中。



7、供应商向采购人拟派的劳务派遣服务人员不能为新冠肺炎患者或者疑

似新冠肺炎患者，供应商应在响应文件中书面告知相关人员近一个月有

无在高风险和中风险地区的旅居史并提供相关健康码和行程卡。

8、合同支付约定：合同签订之日起 15 日，签订合同后，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90.00%；合同

签订之日起 15 日，验收合格后，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10.00%。

9、履约验收程序：一次性验收

10、履约验收时间：供应商提出验收申请之日起 10 日内组织验收

3.2.3 人员配置要求

采购包 1：

详见第三章

3.2.4 设施设备要求

采购包 1：

详见第三章

3.2.5 其他要求

采购包 1：

详见第三章：

3.3、商务要求

3.3.1 服务期限

采购包 1：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365 日

3.3.2 服务地点

采购包 1：

成都市

3.3.3 考核（验收）标准和方法

采购包 1：

按国家有关规定以及采购文件的要求、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及承诺与本项目合同约定标准进行验收

3.3.4 付款进度和支付方式

采购包 1：

分期付款

3.4.5 违约责任及解决争议的方法

采购包 1：

合同履行期间，若双方发生争议，可协调或由有关部门调解解决，协商或调解不成的，由当事人依法维护其合法

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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